陕西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5年民办学校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控制数的通知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批复2025年省级部门预算的通知》（陕财办预﹝2025﹞6号）精神，经研究，现下达你校2025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控制数     万元，为确保民办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合规支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一）一流学院和一流专业建设。主要用于高校培育或创建一流学院和一流专业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师资队伍培训、课程教材建设、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科学研究以及教学科研改革项目等。该项目资金不得低于专项资金的50%。

（二）创新创业教育。主要用于各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等各类项目。

（三）应用型转型发展。主要用于各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各项教育事业活动、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等项目。

（四）综合管理改革。主要用于民促法实施后各高校管理改革等各项工作，该项目资金不得超过专项资金的10%。

（五）党建建设。主要用于各高校党建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

民办高等教育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基本建设、对外投资、偿还债务、支付利息、支付罚款、捐赠赞助等支出，不得用于发放校内人员工资，不得作为其他项目的配套资金，不得用于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也不得用于按照国家规定不得开支的其他支出。

二、专项资金规划要求

请学校结合自身建设和发展的要求，以省教育厅下达的2025年专项资金控制数为基数，按照轻重缓急和择优原则，确定专项资金支持重点方向、建设目标和具体建设项目，编制2025年专项资金项目建设规划方案、绩效目标表和政府采购合同。

（一）项目建设规划方案。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做到科学合理、重点突出、项目明确、内容翔实；应有效地控制所报项目的数量，项目涉及方面不能太多太散，每个具体项目的资金原则上不得低于50万元，每个学校上报的项目原则上不得高于5个；项目支出方向应在规定的资金支持范围内。

（二）绩效目标表。请各学校开展专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结果评价和应用融入专项资金全过程的管理活动，通过绩效评价实施以及相应的绩效分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应按照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建设项目分别填报，学校针对每个项目均填写一份绩效目标表，其中表中的“专项名称”栏统一填报“2025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项目（XXX项目）”，同时按照学校控制数总额汇总一份整体绩效目标表。“省级财政补助”栏填报本次下达的专项资金预算控制数，其中数量、质量、时效和效益指标应尽可能详细、明确、量化。
（三）政府购买服务合同。2025年专项资金由省教育厅直接委托高校实行合同化管理。省教育厅将与高校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现将《2025年民办高等教育专项资金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书》样本（附件3）印发，如有问题、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
三、资料报送要求

请民办各高校填报附件2--附件5，并形成正式红头报告，时间节点要求如下。
（一）报送时间：2025年8月26日（星期二）前，各单位将2025年项目建设规划申请报告，以及附件2、附件4和附件5电子资料发送至指定邮箱，请将邮件名称命名为“XXX学校2025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材料”，并留下联系人信息。

(二）审核时间：2025年8月27日--8月29日，省教育厅将对项目申报材料集中线上审核，每个高校对应一个审核员，审核人员的名单详见附件6。上述资料审核通过后，各单位再将纸质文件报送至陕西省教育厅办公楼317室，同时需报送已经学校法人签字并盖学校公章的《2025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书》（合同书一式三份）。纸质版报送时间将通过企业微信群另行通知。
请各民办高校按项目对下达的专项资金预算控制数进行分项明细核算，按合同约定使用专项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对应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内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应严格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其他要求

（一）请各校按项目对资金进行分项明细核算，并按合同约定使用专项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二）请各校进一步强化财政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约束，统筹安排，加快财政专项资金的支出进度。各校应在2025年底前完成2025年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建设规划。根据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对于连续两年预算资金未用完形成的结转资金，作为结余资金管理，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将无条件全部予以收回。

（三）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将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的有关约定对专项资金项目实施跟踪管理，对擅自违反合同约定改变财政专项资金用途或截留、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的，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将相应地扣减直至追回财政专项资金，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项目执行结束后，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估，专项资金预算使用情况和绩效评估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资金项目和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联系人：彭寒冰      联系电话：029-88668923
附件：

1.2025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控制数表（总表不下发）
2.2025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3.2025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书样书4.2025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规划申请书

5.2025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建设规划表

6.2025年民办高校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审核人员表

                   陕西省教育厅    
                                2025年8月28日

不予公开
